2010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广州选拔赛

钢琴调律师竞赛技术文件
一、竞赛项目及内容
（一）竞赛项目

竞赛项目为钢琴调律师，只设职工组一个组别。

（二）竞赛内容与方式 

竞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包括钢琴调律与整理）两部分。

1．理论知识竞赛

采取闭卷笔答方式进行。竞赛内容包括：音乐基础理论、声学基础知识、钢琴调律基础知识、钢琴的基本结构、张弦系统知识等，竞赛时间为90分钟。

2．操作技能竞赛

按照一人一琴一室的独立操作方式，参赛者根据给定的音叉对立式钢琴进行调律和键盘击弦机调整。进入前八名的选手需进行卧式钢琴的调律与调整的加赛，以赛出第一名。竞赛时间为120分钟，其中钢琴调律占成绩的55%、钢琴调整占成绩的45%。

（三）竞赛标准

竞赛标准以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资格二级为依据，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新技能等相关内容。

1. 基本要求
1.1  职业道德

（1）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2）努力钻研业务，刻苦学习，勤于思考，善于观察。

（3）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吃苦耐劳。

（4）遵守操作规程，坚持安全操作。

（5）着装整洁，爱护设备，保持工作环境的清洁有序，做到文明参赛。

1.2 基础知识

（1）基本理论知识 

（a）“律学”中十二平均律知识；

（b）音乐基础理论和声学基本知识； 

（c）钢琴调律的基础知识。 

（2）钢琴知识 

钢琴的基本构造。 

（3）张弦系统知识 

（a）弦列知识； 

（b）支架结构知识； 

（c）音板知识； 

（d）弦轴板知识； 

（e）弦轴知识； 

（f）琴弦知识。

2. 工作要求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钢琴调整
	（一）

调整击弦机
	1. 能对立式钢琴的击弦机系统进行调整

2. 能将立式钢琴击弦机解体、组装
	1. 立式钢琴击弦机调整方法

2. 击弦机结构及工艺原理

	
	（二）

调整键盘
	1. 对立式钢琴的键盘进行调整

2. 能对立式钢琴的琴键进行解体、维修后重新组装
	1. 立式钢琴键盘调整方法

2. 立式钢琴键盘工艺

	
	（三）

调整踏瓣系统
	能对立式钢琴踏瓣系统进行拆解、调整、更换
	拆解、更换、调整踏瓣系统工艺方法

	
	（四）

调整张弦系统
	1. 能更换全部琴弦

2. 能维修音板排挡

3. 能更换弦轴板
	1. 更换琴弦的工艺程序

2. 音板弦码加工工艺标准

	二、钢琴调律
	（一）

调整音准
	1. 能对立式钢琴进行调律

2. 能使用三六度检验十二平均律
	1. 立式钢琴调律法与操作流程

2. 三六度律检验方法

	
	（二）

调整音质
	1. 能准确调整钢琴音质

2. 能使用排针熨斗调整弦槌，使全音域连贯

3. 能排除各种杂音
	1. 钢琴发声原理

2. 影响音质的因素

3. 弦槌结构知识

4. 调整音质的工艺程序

	三、维修
	（一）

维修击弦机
	能对击弦机进行解体、修理、更换、组装
	击弦机设计、结构、用材、工艺等知识

	
	（二）

维修键盘
	能对键盘进行解体、修理、更换、组装
	键盘设计、结构、用材、工艺等知识

	
	（三）

维修踏瓣系统
	能对踏瓣系统进行解体、修理、更换、组装
	踏瓣系统设计、结构、用材、工艺等知识

	四、培训
	
	1. 能讲授钢琴调律基本知识

2. 能对低级别的调律师进行培训
	1. 调律基础理论知识

2. 操作培训方法


二、成绩评定方法

（一）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由竞赛评判委员会负责。所有评判员分别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按剩余评判员所给定的分数累计为总分。

（二）理论知识考试由评分评判员根据评分标准统一阅卷、评分与计分。

（三）操作技能的成绩，由调律和调整两部分组成。裁判员根据每位选手对指定的立式钢琴调整后的音准及故障排除情况进行评分，其中调律部分包括：标准音、基准组、同度、八度等要素；调整部分包括：键盘、制音器、联动杆、弦槌、调节钮、触键感、是否断弦等要素。定。加赛的评分项目主要内容是：音准、音色与调整（评分具体办法待评判委员会定）。
（四）参赛选手的最终名次依据两项成绩的累加总分排定，其中理论知识占20%，立式钢琴的操作技能占80%。当出现成绩相同时，实操成绩高者，名次在前，这一打分仅对同分者进行，其余参赛者名次不受影响。 

（五）进入前八名的参赛选手加赛卧式钢琴的调律与调整，加赛后的排名以初赛和加赛的综合成绩进行排定。加赛的评分项目主要内容是：音准、音色与调整（评分具体办法待评判委员会定）。

（六）各单位选拔赛的评分标准可自行设定。如需组委会提供的，可直接向本工种承办单位索取。

三、竞赛设备

（一）理论知识竞赛在标准教室进行。

（二）实际操作竞赛每人使用一间琴房，使用立式钢琴，独立在琴房中进行调试，竞赛用琴由组委会负责指定专人进行调试、检测、给定音叉与障碍设置。钢琴调律与调整工具由参赛者自带，不得带各类校音仪进入指定竞赛的琴房。

四、竞赛细则

（一）竞赛规则

1．理论知识

（1）理论知识竞赛以答卷（闭卷）方式进行，竞赛时间为90分钟。满分为100分，占总成绩的20%。

（2）答题用的稿纸由现场工作人员统一发给，选手不得自带任何资料进入赛场。

（3）选手在竞赛试卷上规定位置填写准考证号。试卷其它位置不得有任何暗示选手身份的记号或符号，否则取消成绩。

（4）理论知识考试后由监考人员统一将姓名、准考证的位置用封条封好，待改卷人员对所有参赛人员的成绩评分完毕并算出每个人的理论知识考试总分后，再将封条打开将成绩录入电脑，录入后由两名监督人员现场校对，排出名次，再打出纸质文件。

（5）分数排名的纸质文件必须由评判员现场签名确认。

2. 操作技能

（1）操作技能竞赛以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与结果评分。竞赛时间为120分钟，满分为100分，占总成绩的80%。

（2）选手的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参加实操竞赛的选手抽签决定其参加实操技能竞赛的批次，每一批次的参赛者在实操竞赛前30分钟必须到实操竞赛现场，在实操竞赛前15分钟，由工作人员检录参赛者的身份后进场，进场后每个参赛人员抽签决定各自琴室号，对号入室。进入琴室后，参赛者要检查各自琴室中工作人员给定参赛者所要调律的这台琴的音叉，参赛选手对该台钢琴按照此音叉所发出的频率来调音。调出来的钢琴音准越靠近该音叉得分越高，相差越远扣分越多。

（3）竞赛范围与要求参照《中国乐器》2009年第5—12期《钢琴调律师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考试题库》。

（4）选手参加实际操作技能竞赛前，须按组委会指定时间熟悉竞赛场地及设备情况。

（5）如果确实是因为设备故障原因导致选手中断或终止竞赛，由竞赛评判委员会主任视具体情况作出决定。

（6）竞赛过程中，选手若需休息、饮水或去洗手间，一律计算在操作时间内。竞赛时间为连续120分钟，饮水由赛场统一准备。

（7）如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监督员示意提前结束。竞赛终止时间由评判员记录在案，选手提前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入琴室。

（8）调律、调整完毕后，选手离开琴房必须向工作人员报告，由工作人员将琴房封好，待评判员进入琴房对所调好的钢琴进行评分时再解封。

（二）赛场规则

1．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竞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应证件，着装整齐。

2．各赛场除现场评判、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3．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竞赛组委会允许，并且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不能影响竞赛进行。

4．带队人员、陪同人员以及随行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赛场。 

